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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百城百台旅游节目联播 

《中国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》战略合作合同 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  方： 中国广电实战专家团 （北京华视传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）   

甲乙双方就合作制作运营大型电视旅游服务类节目《中国这么大，我想去看

看》一事，本着资源共享，优势互补，利益均沾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

共识： 

第一条     合作内容 

1-1 大型电视旅游服务类节目：《中国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》（以下简称节

目）； 

1-2 节目时长为每期 45 分钟，每日 1 期，全年共 365 期； 

1-3 具体内容包括：节目内容的编辑、制作、播出，因节目形成的其它产业

项目开发等。 

第二条     乙方义务 

2-1 乙方负责项目的前期策划，包括节目形式和工作流程的设置等。 

2-2 乙方在节目开播前向甲方提供节目样片、制作要点和技巧等相关资料，

并在开播前组织专门的旅游节目制作培训，确保节目有序运行。 

2-3 乙方负责节目的整体包装设计及后期节目的组合。乙方在北京设立专门

的工作室，租赁节目制作场地和设备、聘用节目制作人员，确保节目的有序生产，

并将节目成片按时按量传输给甲方。  

2-4 乙方负责节目播出平台的拓展以及后续的沟通协调，负责每年在乙方主

办的全国广电大型学习会上对该节目进行推广， 大限度地增加节目覆盖城市的

数量，提升甲方所在地区旅游景点及电视台的影响力。 

第三条     甲方义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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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 甲方负责在其主频道中开辟出 45 分钟的时段播出该节目，其中，首播

一次，时间为每天 18:00-22:00 之间；次日重播至少一次，时间为首播次日 

7:00-18:00 之间。（节目播出频道必须是和 1频道连接在一起的主频道，频道

位置过于靠后的电视台，不建议参与此项目。） 

3-2 甲方应按照乙方提出的要求按时按量向乙方提供每期 5分钟、每年 20

期的标准化节目内容。节目内容制作完成后，应及时将节目内容成片回传给甲方，

以便其完成后续的节目组合工作。 

3-3 甲方负责本节目在其所在地区的具体运营，以下形式的运营收入归甲

方所有：全国合作电视台共同播出的 5秒的时段广告资源、20 条时长为 5分钟

的节目内容资源、20 条节目内容内联带的植入式广告资源、本节目在当地播出

时冠名右上角角标资源招商。  

3-4 甲方应成立专门的节目组，并设专人与乙方栏目组进行沟通。 

3-5 甲方应根据乙方提出的全国宣传方案，制定相对更加具体的节目宣传

推广方案。为保证节目在当地的收视率和广告创收，甲方必须每天对本节目的宣

传应不少于 6 次（白天 7:00－17:00 之间 3次，晚间 18:30-21:30 之间 3次，

每次时长 30 秒）。 

3-6 在合约期内，甲方应保证 20 条 5 分钟节目内容及随片广告的按时制作

和上传，确保上传内容的品质达到播出标准，保证每日节目成片及随片广告的完

整播出。为确保节目的有序运行和播出，甲方应在签订合同后 7个工作日内向乙

方缴纳壹万元的风险担保金，乙方为甲方开据收据。在合约期内，若甲方未出

现违约情况，乙方在合约期满时退还全额风险担保金。若出现以下情形之一，

或因甲方原因造成节目播出事故，造成乙方或第三方损失的，乙方有权终止与甲

方的合作，扣除全部风险担保金,并保留继续追究责任的权利，所产生的后果由

甲方自负。 

a.甲方私自修改、删节节目和广告内容的 

b.节目三次节目品质不达标，视频信号源未达到标清标准的 

c.未按时上传节目达到三次的 

第四条 署名及节目内容播出顺序的约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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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1 节目署名制作单位为甲方和乙方。 

4-2 节目内容的播出顺序以各电视台上传至乙方的时间顺序为准。 

第五条    广告资源分配约定 

5-1 甲、乙双方都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不得出现夸大宣传，虚假广告、药品、保健品、医疗广告一律不得播出。 

 5-2 关于本节目的广告资源，甲、乙双方进行如下约定： 

  5-2-1 节目内容（每条 5分钟，全年共计 20 条）、节目内容植入式广告

的资源归甲方所有； 

  5-2-2 全国合作电视台共同播出的 5秒的时段广告资源（每次 5秒，每期

首播重播共计 2次）资源归甲方所有； 

  5-2-3 在本地播出时“5秒冠名播出＋节目右上角挂标”资源归甲方所有； 

  5-2-4 全国合作电视台共同播出的 60 秒的时段广告资源（每日 60 秒，每

期首播重播共计 2次，全年共 365 天）资源归乙方所有。 

  5-2-5 “5 秒特约播出＋节目右下角挂标”资源归乙方所有。 

5-3 甲、乙双方均可依托本节目进行新盈利模式的开发,增加产业收入的模

式。新盈利模式的收益分配比例由甲、乙双方协商确认。  

第六条    风险担保金、违约责任和罚则 

6-1 甲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，并按要求制作出可供播放的节目内容，造成节

目播出事故的，视为违约；甲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，私自裁减、替换乙方随片广

告及节目内容、私自篡改节目内容播出顺序的，视为违约。 

6-2 乙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，完成节目策划和制作，造成节目播出事故的，

视为违约；乙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，私自裁减、替换甲方随片广告及节目内容的，

视为违约。 

6-3 因一方违约而给对方及第三方造成名誉和经济损失，所有责任和损失由

违约方承担，受损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因此造成的相应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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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4 因对本合同产生歧义或在本合同约定合作过程中出现纠纷，应协商解

决，协商不成，有权向乙方所在地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维护本方权益。 

第七条    合同生效和有效期 

 7-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具体合作日期以 2016 年 9 月 1 日－

2017 年 8 月 31 日，合作时间为 壹 年。 

 7-2 本合同因下列情形自动终止： 

 7-2-1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合同继续履行； 

 7-2-2 因不可抗力因素本合同实际无法履行； 

 7-2-3 因一方严重违约，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； 

 7-2-4 其他可能影响本合同完全和实际履行的情形。 

 7-3 甲方与乙方另行签订本节目的播出合同。 

第八条    附则 

 8-1 本合同一式叁份，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8-2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、乙双方以可以协商修改、补充，但须以文字书

面形式表达。 

 

甲方： 

负责人签字： 

电话： 

签订日期： 

地址： 

 

乙方：北京华视传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湖中园支行 

账  号：11044401040002980 

负责人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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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 话： 

签订日期： 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7 号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

 


